
 107年第1季稽核監督各機關採購所見錯誤行為態樣彙整表

項次 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 案件數
比率

( % )

1
招標文件中之資料錯誤，例如：數量或數據有誤；前後矛盾；

引用過時或失效之資料。
7 77.78

2
招標文件過簡，例如：未載明終止或解除契約條件、查驗或驗

收條件；未載明依政府採購法令辦理
4 44.44

3

未依採購法第六十一條及第六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，或

傳輸之資料錯誤或不完整，例如：以單價決標時未傳輸預估總

價；未登載廠商是否為中小企業；採限制性招標於決標後未依

採購法第六十一條及第六十二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；未登載

採限制性招標所依據之法條；得標廠商為外國廠商卻登載係我

國之中小企業；未公告底價或未敘明不公開底價之理由；未依

規定公告決標金額；未登載決標原則。

2 22.22

4 違反法規規定，例如：對於機關之決定不得異議。 1 11.11

5

不當增列法規所無之規定，例如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標文

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為不合格標：標封封口未蓋騎縫章；投

標文件未逐頁蓋章；投標文件未檢附電子領標憑據；投標文件

之編排、字體大小、裝訂方式或份數與招標文件規定不符。

1 11.11

6 非特殊或巨額採購卻規定特定資格。 1 11.11

7

工作小組未依據評選項目或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，就受評廠

商資料擬具初審意見；或工作小組擬具之初審意見內容未符規

定，例如：未載明採購案名稱，未載明工作小組人員姓名、職

稱及專長，未載明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

標文件規定，未載明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異性。

1 11.11

8

工作小組就受評廠商資料擬具之初審意見內容過簡，例如：初

審意見內容於各評選項目僅載明「符合」、「尚可」或投標文

件內容之摘要，而未載明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「差異

性」；或僅載明投標文件之頁碼。

1 11.11


